
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航運業之融通貸款利息補貼作業要

點 

一、交通部航港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執行交通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

發生營運困難產業事業紓困振興辦法第十一條規定，針對我國籍船舶運送業、

貨櫃集散站經營業及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為維持營運資金之融通貸款利息

得予以補貼，以減輕其營運衝擊，訂定本要點。 

二、適用對象 

非中小型企業(逾中小企業認定標準第二條第二款所列基準)之我國籍船舶運

送業、貨櫃集散站經營業及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業者（以下簡稱業者）自中

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一月起任連續二個月，其平均營業額較一百零八年七月至

十二月或前一年同期平均營業額減少達百分之十五以上，經本局及金融機構

認定屬實且非屬公營事業者。 

前項業者之主要營業項目及營收來源，經本局認定給予貸款利息補貼有偏頗

之虞或顯不合理者，不得申請利息補貼。 

三、業者申請補貼利息之貸款為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一月十五日起之貸款(含一

百零九年一月十五日後開始動撥之貸款)為限，不含貸新償舊之貸款。貸款總

額度以業者一百零九年一月十五日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五十為上限。 

四、業者依本要點申請貸款利息補貼，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補貼利率：按承貸金融機構實際核貸利率補貼，最高不得超過金融機構

核貸時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一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 

(二)補貼期間：按業者與金融機構實際約定貸款期限定之，最長以一年為限，

且不超過中華民國一百十年六月三十日。 

(三)業者申請利息補貼之融通貸款應優先支付員工薪資；違反者，應繳回利

息補貼。 

五、業者如已依經濟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事業資金紓困

振興貸款及利息補貼作業要點獲經濟部任一類利息補貼，不得再依本要點申

請利息補貼。又本要點之利息補貼，與其他機關所定補貼性質相同者，應擇

一辦理，不得重複。 

六、業者應自即日起至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向金融機構提出申

請，承貸金融機構於受理案件後，應先向本局確認該業者是否符合申請資格、

申貸用途、核貸及預算額度是否足以支用。承貸金融機構核貸後，直接減免

業者貸款利息。 



七、業者申請利息補貼應備文件如下： 

 (一)符合第二點第一項所定適用對象之證明文件。 

 (二)切結書(如附件)。 

八、承貸金融機構請領本要點所定利息補貼之作業程序如下： 

(一)承貸金融機構總機構應於每月十五日前，彙整轄下分支機構前一個月請

款資料，按月填具利息補貼清冊，檢附核貸資料、業者申請文書(證明文

件、切結書)及請款收據，向本局申請利息補貼。 

(二)利息補貼之計算期間及方式：每筆第一次利息補貼計算期間由貸款利息

起算日至前款所定申請日前一個月底止，嗣後按月申請各計息期間之利

息餘額。 

九、承貸金融機構發現業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即通知本局，承貸金融機構並

應停止核計本要點所定利息補貼及應向業者追回減免之利息補貼後歸還： 

(一)停業、歇業、解散、撤銷或廢止登記。 

(二)提供不實、偽造或變造之文件。 

(三)除取得本要點所定補貼外，另取得其他政府機關辦理性質相同之補貼。 

(四)業者提前償還本要點所定貸款。 

(五)違反第四點第三款規定。 

十、承貸金融機構提前收回本要點所定貸款或轉催收時，承貸金融機構應通知本

局，並自提前清償日或轉催收日起停止利息補貼。 

十一、承貸金融機構應確實完整保存補貼之相關資料，將貸放情形作成紀錄。本

局得派員前往瞭解利息補貼作業情形，承貸金融機構及受補貼業者不得規避、

妨礙或拒絕。 

十二、本局督導與執行授信措施，或承貸金融機構辦理本要點相關事項，如非由

於故意、重大過失或舞弊情事所造成之呆帳，公民營金融機構及本局各級承

辦人員得免除相關行政及財務責任；公營金融機構及本局之各級承辦人員並

得依審計法第七十七條第一款規定免除全部之損害賠償責任，或免除予以糾

正之處置。 

十三、第六點申貸期限屆滿前，本局補貼貸款利息逾預算額度時，停止受理利息

補貼申請。 

 
 
 



切   結   書 

一、本公司109年 至 月連續2個月，平均營業額為__________元較(以

下擇一勾選) 

□108年7-12月平均營業額__________元，減少______%。 

□108年同期平均營業額___________元，減少______%。 

二、本公司檢附佐證資料: 

1.營業稅申報書 

2.財務報表(會計師簽證報告報稅報表) 

3.其他證明文件(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本公司聲明依據交通部航港局「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航運

業之融通貸款利息補貼作業要點」規定，提供真實資料且未重複

申請其他同性質之利息補貼。 

四、本公司申請利息補貼之融通貸款應優先支付員工薪資。 

五、本公司承諾，航港局得偕同承貸銀行隨時派員前往瞭解貸款運用

情形，本公司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六、本公司若有不實情事，願承擔所有法律責任，並繳回已領取之補

貼。 

此致              金融機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公司： 

代表人： 

(請蓋大小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收     據 

茲收到交通部航港局執行「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航運業之融通

貸款利息補貼作業要點」撥付融通貸款利息補貼款新臺幣○仟○佰○

拾○萬○仟○佰○拾○元正。（金額數字請以國字書寫） 

 

金融機構名稱：（全銜及蓋公司章） 

負責人: 

地址： 

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